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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应对气候变化已进入“临界点应对”阶段，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显示，人类活动致使全球气温已上升 1.1℃左右，世

界各个区域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气候系统变化，距离《巴黎协定》设定的 1.5℃

和 2℃温控上限愈加接近，立即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1企业作为应

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行动主体，其气候信息披露的质量与水平，不仅是衡量其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成为资本市场评估企业长期价值与风险管理能力的重

要依据。

放眼国际，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要求公司必须

制定气候转型计划，并披露范围一、二和三温室气体排放数据。2国际可持续发

展准则理事会（ISSB）的 IFRS S2 准则要求企业参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报告范围一、二和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同时披露范围三温室气体核

算数据的来源。3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2024 年正式通过“加强和规范服

务投资者的气候相关披露”提案4，强化了上市企业在气候风险、治理机制与监

督责任方面的透明度。由此，气候信息披露已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硬约束”，

也是企业合规运营与国际竞争的“通用语言”。

回到国内，政策导向清晰而坚定，形成“顶层设计+专项监管” 双轮驱动。

2021 年，国务院发布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5对工业领域，尤其是重

点高耗能行业的节能降碳作出了具体部署。2024 年，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印

1 新兴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2025，https://www.ceads.net.cn/news/20251450.html
2 https://www.todayesg.com/eu-corporate-sustainability-due-diligence/
3

https://www.pwccn.com/zh/services/issues-based/esg/cop28-domestic-foreign-carbon-related-policies-dec

2023.html
4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audit/articles/sec-adopts-new-climate-disclosure-rules.html
5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97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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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关于促进企业温室气体信息自愿披露的意见》6，提出“鼓励企业温室气

体信息自愿披露先行先试”“加强企业温室气体信息披露国际合作”等六方面主

要任务。2024 年，国务院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7明确规定重点

排放单位需按规定向社会公开年度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排放设施、统计核算方

法等信息。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已正式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8，建立

与国际趋同的披露框架。

由此可见，在国际规则趋严与国内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的双重背景下，企业气

候信息披露正从“自愿探索”迈向“标准化与常态化”。而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

排放显著的行业的气候信息披露工作则显得尤为紧迫和关键，不仅是连接国际规

则与国内要求的实践纽带，更是行业自身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

化学工业作为我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重点行业之一，既是国家“双碳”战

略落地的关键领域，也是产业链绿色转型的核心环节。根据《2024 年中国统计

年鉴》9，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以下简称“化学工业”）2022 年能源消

费总量为 66327 万吨标准煤，占统计行业能源消费总量的 12.26%，其中煤炭、

焦炭、原油等 7 种化石燃料的消费量为 34033 万吨，天然气消费量为 544 亿立

方米，分别占全行业消费量的 5.66%，14.52%。由此可见，其温室气体排放量

同样不容小觑。因此，强化气候信息披露不仅是该行业响应“双碳”战略、对接

政策要求的必要行动，也是推动企业明晰减排路径、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本期报告，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以下简称“绿色江南”）基于上市

6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503/t20250303_1103199.html
7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2/content_6930137.htm
8 https://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s/mainipo/c/c_20240412_5737862.shtml（上交所）；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stock/supervision/currency/t20240412_606839.html（深交所）；

https://www.bse.cn/cxjg_list/200021393.html（北交所）
9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2/content_6930137.htm
https://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s/mainipo/c/c_20240412_5737862.shtml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stock/supervision/currency/t20240412_606839.html
https://www.bse.cn/cxjg_list/2000213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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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的 2024 年年报、可持续发展报告（包括 ESG 以及社会责任报告），

及各省级行政区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以下简称“信披系统”）和企业

官网等公开渠道，系统梳理 A 股上市化学工业及其股权占比不低于 50%的关联

企业的 2024 年气候信息披露实践，客观呈现当前行业披露的现状、亮点与不足。

我们期望通过这份报告，为化学工业企业提升碳管理水平与信息披露质量提供参

考，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提供依据，也为投资者、金融机

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和信息，助力行业在低碳转型中

实现高质量发展。

1. 研究对象

本期报告中的 A 股上市化学工业企业名单来源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官网

2025 年 4 月公示的《2024 年下半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按行业排序）》10，

其中 9 家企业因研究启动期（2025 年 6 月前）被标注为 ST11企业而未纳入本期

评价范围，最终纳入的 A 股上市化学工业企业共 353 家（详细名单可参考《2024

年下半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按行业排序）》中的化学工业企业名录）。

依托国内收录官方权威数据的环境数据公益平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建立的蔚蓝地图环境数据库12，及各地区政府部门公示的 2024 年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名单，绿色江南共选取 353 家上市公司股权占比≥50%的 618 家化

学工业关联企业纳入本期评价对象（新疆地区除外），这些关联企业覆盖全国

28 个省级行政区，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浙江等化工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

10

https://www.capco.org.cn/xhgg/hyfl/hyfljg/202504/20250418/j_2025041815003000017449597508305299.ht

ml
11 ST 是“特别处理”的英文缩写，代表该上市公司出现了财务状况或其他异常情况。
12 https://www.ipe.org.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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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关联企业分布情况

因此，本期报告的研究对象具有广泛代表性，既覆盖资本市场中主要的化学

工业上市主体，也兼顾了区域分布与产业链上下游的结构特征，为行业气候信息

披露水平的综合评估提供了坚实基础。

2. 气候信息披露情况

2.1 上市公司母公司气候信息披露情况

本期报告，绿色江南从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消耗、减碳措施及气候目标四个

维度，系统评估了上市公司母公司的气候信息披露水平。在纳入研究的 353 家

上市公司母公司中，仅 39 家对 4 项内容进行了详细披露，96 家仅披露其中一

项，60 家未披露其中任意一项内容，整体信息披露水平有待提升。

2.1.1 重点排放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披露率超七成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重点排放单位需按规定向社会公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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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第二十四条要求：披露主

体应当核算并披露报告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将不同温室气体排放量换算

成二氧化碳当量公吨数。其中，披露主体应当披露温室气体范围 1 排放量、范围

2 排放量，鼓励有条件的披露主体披露温室气体范围 3 排放量。因此，被纳入重

点排放单位的上市公司，作为公开发行证券、受公众监督的市场主体，其披露碳

排放数据不仅是履行法定义务，更是对投资者与社会公众承担环境责任的体现，

对构建市场信任、引导绿色投资至关重要。

截至本报告发布，绿色江南通过检索企业所在省级行政区的生态环境厅（局）

网站、全国碳市场信息网“信息披露”专栏13并结合政府依申请公开资料，共获

取安徽、山东、江苏等 20 个省级行政区的化学工业重点排放名单。在本期纳入

评价的 353 家上市公司母公司中，共有 65 家被纳入上述省级重点排放名单。其

中，46 家披露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名单内企业披露率虽超过七成，但距相关

政策的披露要求仍有差距。

此外，在已披露排放数据的 46 家企业中，24 家明确披露了范围一与范围二

的排放数据，另有 2 家进一步披露了范围三排放数据。这表明部分企业已开始探

索更全面的碳核算体系，但行业整体仍处于“从有到优”的过渡阶段。

表 1、按范围分别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24 家上市公司及对应的排放量

（单位：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13 https://www.cets.org.cn/xxgk/index.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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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

司代码

上市公

司简称
范围一 范围二 范围三

温室气

体总量

600989 宝丰能源 1807.00 234.00 2041.00

601568 北元集团 471.44 35.73 507.17

601678 滨化股份 125.04 190.16 315.20

600078 澄星股份 104.79 102.26 207.05

688350 富淼科技 16.10 -8.03 8.07

301292 海科新源 18.72 46.25 64.97

603395 红四方 1.18 12.99 14.17

600426 华鲁恒升 4435.95 210.72 4646.67

301090 华润材料 31.17 12.11 76.41 119.69

600273 嘉化能源 276.32 10.37 286.69

002470 金正大 18.43 16.12 34.55

600160 巨化股份 315.45 326.35 614.80

600618 氯碱化工 17.49 189.41 206.90

002408 齐翔腾达 165.07 56.02 221.09

002493 荣盛石化 2641.09 298.3 2939.39

301035 润丰股份 1.25 18.35 19.60

605589 圣泉集团 1.86 38.33 40.18

600309 万华化学 2161.00 642.00 2803.00

002643 万润股份 7.62 9.87 12.69 30.19

002648 卫星化学 166.44 452.12 6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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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596 新安股份 49.33 176.26 225.59

600141 兴发集团 386.31 256.89 643.20

000792 盐湖股份 29.64 63.03 92.67

603213 镇洋发展 5.55 69.11 74.66

合计 13254.23 3458.71 89.10 17685.38

注：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均取小数点后两位，数据来源于各上市公司发布的 2024

年年报、可持续发展报告，或年度环境信息报告。

在未纳入化学工业重点排放单位的 288 家上市公司母公司中，仅 75 家披露

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披露率不足 30%，这一较低的披露水平显示出非重点排

放单位的碳排放信息透明度亟待提升，且不利于市场对其环境绩效的系统评估。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主体，上市公司应提升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成为化学工业行业整体的绿色发展进程的引领者。

2.1.2 减碳措施披露率较高

在 353 家上市公司母公司中，有 273 家披露了减碳措施，披露率达

77.34%，为四个评估维度中最高，这表明多数上市公司已初步建立减碳行动意

识，主动向市场传递绿色发展信号，为行业低碳转型提供了基础实践参考。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市公司减碳“有行动，少量化”的现象较为普遍。根据

各上市公司公布的 2024 年年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在披露减碳措施的企业中，

仅 105 家同步公开了减碳措施对应的减碳量，总减碳量超 1300 万吨二氧化碳

当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2021 年修订）》14中提到“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在报告期内为减

14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864/c6df1268b5b294448bdec7e010d880a01/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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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其碳排放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完整的减碳信息应包含措施与效果的双重呈

现，量化数据缺失削弱了减碳行动的可信度与可验证性，也影响投资者和监管方

对企业减碳实效的精准评估。

图 2、华鲁恒升在年报中披露的减碳措施及效果

2.1.3 超一半的上市公司披露能源消耗情况

根据统计，353 家上市公司母公司中有 195 家披露了年度能源消耗情况，

披露率达 55.24%。这一比例表明，在“双碳”目标的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双

重压力下，该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之一，其能源信息披露的总体意识正在从被动

合规向主动管理转变，同时也显示企业正逐步将能源管理纳入公司治理与可持续

发展体系的重要内容。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披露率虽超一半，披露质量却参差不齐。根据观察，

在已披露的上市公司中，有 90 家仅公布了综合能耗总量、主要化石能源消耗情

况等基础数据中的一项，对于能源结构（如非化石能源使用量/占比）、能源利

用效率等关键细节，披露的深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但也有如德美化工、澄星股

份、华润材料等 8 家上市公司完整披露了 2024 年能源使用绩效。15

15 本报告中的完整能源使用绩效包括综合能耗总量、主要化石能源消耗情况、能源消耗强度、非化石能源消耗量及消耗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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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德美化工的能源使用绩效

2.1.4 仅 43 家披露气候目标

在统计过程中，绿色江南发现，在 353 家化学工业上市公司中，仅 44 家披

露了气候目标，披露率不足 15%。这一数据与其他 3 个评估维度的披露率相比，

呈现出明显落差，显示多数企业尚未建立起面向未来的、战略性的气候治理框架，

缺乏前瞻性的减排规划和顶层设计。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北化股份、沧州大化等 7 家上市公司不仅设定了明确目

标，还主动披露了阶段性进展，为行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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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巨化股份的气候目标及进展

2.2 关联企业碳排放数据披露情况

本期报告中，618 家化学工业关联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主要来源于其所在省级

行政区的信披系统。在这 618 家关联企业中，仅 189 家披露了 2023 年或 2024

年碳排放数据，两年披露总量均超 2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由此推算，未披露数

据的 429 家企业碳排放量保守估计亦十分可观。而关联企业整体披露率不足三

分之一，反映出化学工业环境信息透明度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亟需一步强化

碳排放数据依法披露的规范性与覆盖面。

2.2.1 重点排放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披露率超六成

通过比对 20 个省级行政区的化学工业重点排放名单，绿色江南发现，在 618

家化学工业关联企业中，有 152 家属于官方认定的化学工业重点排放企业，其

中 96 家企业披露碳排放数据，披露率为 63.16%，显著高于关联企业整体披露

水平。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有 80 家公司在 2024 年年度环境信息报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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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两年的年度碳排放量，为行业提供了较为连续的数据参考。

图 5、以福建省清流县东莹化工有限公司的碳信息披露为例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不仅披露了年度碳排放总量，还

还同步披露了燃料排放量以及净购入热力和电力消费对应的碳排放量。

图 6、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的碳排放披露

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关注到，有个别关联企业在披露碳排放数据时存在

明显问题，如 2023 年与 2024 年数据完全一致、同年数据前后矛盾等，这些问

题说明企业在碳排放数据内部核查与质量管理上存在不足，需加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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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江苏丰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与 2024 年年度排放量完全一样

2.2.2 112 家非重点排放企业披露碳排放量

研究发现，虽然关联企业中有 494 家未被纳入 20 个省级行政区化学工业重

点排放单位名单，但仍有 112 家（占比 22.7%）主动披露了碳排放量。这一方

面不仅表明化学工业部分企业已具备碳管理意识并自愿进行披露，也反映出当前

碳信息披露的监管与激励体系尚不完善，未能全面引导和推动所有企业主动参与

碳数据公开，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机制，充分释放企业的减排

潜力。

图 8、以内蒙古久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碳信息披露为例

此外，我们也发现，未纳入重点排放名单的关联企业在披露碳排放数据时也

同样存在数据前后矛盾，2023 年与 2024 年数据相差较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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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企业环境守法关键信息”及“碳排放情况”

栏目中分别披露的碳数据

3、沟通与反馈

3.1 重点排放名单获取

研究初期，绿色江南在检索各省级行政区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时，发现

浙江、湖北、河北等 15 个省份并未公开发布包括石化、化工、造纸等未纳入全

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企业名单。为弥补这一信息缺口，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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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通过各个省级行政区的生态环境厅/局的领导信箱或依申请公开的方式向

15 个省级行政区申请石化、化工、造纸等行业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企业名单。

截至报告发布，除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依申请显示在“受理中”之外，其余

14 个省级行政区均已通过线上或邮寄的方式给予回复。其中，浙江、湖北、河

北等 9 个地区提供了 2024 年石化、化工、造纸等行业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企业

名单。江西、四川表示目前化工行业暂未纳入全国碳市场覆盖范围，因此未制定

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河南、贵州和甘肃则说明，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温

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公示要求，仅需在全国碳市场信息网公示发电、钢铁、

水泥、电解铝 4 个已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企业名单。因此 2024 年石化、化工、

造纸等行业温室气体重点排放企业名单暂不在国家要求公示范围，如未来相关行

业纳入碳市场管理，将在全国碳市场信息网公示其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3.2 未披露企业投诉/致函

针对 72 家上市公司母公司及关联企业已纳入省级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名单但

未披露碳排放数据的问题，绿色江南从 9 月底开始陆续通过线上信访投诉、致函

或邮箱的方式，向 45 个企业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和 19 家上市公司反映相关情况。

由于部分地区的化学工业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名单是通过生态环境厅/局网站

领导信箱或依申请方式获取，而政府部门回复时间不一，导致绿色江南向政府部

门反映企业未披露碳排放数据的工作持续至 10 月底。

截至报告发布，绿色江南共收到 34 个政府部门的正式回复。此外，滨州市

生态环境局滨城分局、百色市田东生态环境局、崇左市生态环境局均回函表示“已

受理”，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表示“咨询的问题已移交市指挥调度中心”，盐城市

生态环境局则建议申请政务信息公开。而 19 家上市公司则暂未给出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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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到的政府部门正式回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大类：

（1）督促企业补充披露

在给出正式回复的 34 个政府部门中，聊城、西宁、大庆等 14 个政府部门

表示已要求相关企业尽快通过省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系统或企业网站补充披露

2024 年碳排放信息。目前 14 个政府部门涉及的 16 家企业中，江苏华源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聊城鲁西聚碳酸酯有限公司等 12 家企业通过所在省级行政区的信

披系统进行补充披露，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网站16披露了 2024 年碳排

放信息。

表 2、已在信披系统补充披露的 12 家企业及其所在地

企业名称 所在省级行政区 所在地级市

聊城鲁西聚碳酸酯有限公司 山东 聊城

山东聊城鲁西硝基复肥有限公司 山东 聊城

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 乌海

内蒙古华生氢氟酸有限公司 内蒙古 乌兰察布

江苏华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江苏 淮安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镇江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 湘潭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 怀化

高陵蓝晓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湖北凯晖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 荆门

上海华林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16 http://www.huake.com/nd.jsp?id=1360&fromMid=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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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华谊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广西 钦州

图 10、江苏华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向政府部门反映前未披露碳排放信息

图 11、江苏华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补充披露碳排放信息



17

图 12、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未在信披系统中披露碳排放信息

图 13、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网站上补充披露碳排放信息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称，鄂尔多斯市君正

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未披露的原因是 2025 年 3 月 15 日前温室气体核算排放量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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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最终确定。该企业 2024 年温室气体最终核算量是 408489 吨，并已督促企业

2025 年严格按照《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公开包括碳排放量在内的法定环境信息。

图 1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

西宁市生态环境局线上回复：根据相关规定，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年报需

在每年 3 月 15 日之前完成，而企业上一年度碳排放年报数据还还处于企业填报、

省级核查、国家复核阶段。目前，我局已要求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青海

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对已通过核查、复核的碳排放数据进行了披露。但由于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系统（青海）17无法访问，绿色江南未能确认补充披露情况。

此外，信披系统无法访问的情况绿色江南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网站“政府找错”

向政府部门反映，得到的反馈是“信披系统因线路更换导致无法访问，现已能够

正常访问界面。”绿色江南再次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访问该系统18时，发现需

要用户名及密码才能登陆。

17 http://125.72.26.66:8074/idp-province/#/home
18 http://110.167.168.147:8074/idp-base-app/#/



19

图 15、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系统（青海）

（2）未纳入碳排放权市场，不强制对外披露碳排放信息

杭州、常德、菏泽等 16 个政府部门表示，《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

则》19要求的是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企业必须在信披系统中公开碳排放数据，

化学工业企业暂时未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暂时不强制披露碳排放信息。绿色

江南在沟通中指出，《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重点排放单位应依

法向社会公开年度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且部分沟通过的政府部门表示“反映属

实，已督促企业补充披露”。但部分政府部门表示已咨询过省级生态主管部门，

未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企业需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上报至省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但不强制对外披露，且部分化学工业企业已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上传

至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

19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201/t20220110_966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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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以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回复为例

此外，尽管嘉兴市生态环境局表示，平湖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万凯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卫星能源有限公司为嘉兴市 2024 年度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

也是 2024 年浙江省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企业，但未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不强制对外披露碳排放信息，但该局在回复中仍主动提供了这 3 家企业的碳排放

量。

图 17、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回复

（3）在政府部门网站公开

10 月 11 日，绿色江南向铜陵市生态环境局反映，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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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简称“六国化工”）属于 2024 年安徽省温室气体重点排放企业，但在

查阅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安徽）20及企业发布的 2024 年年报时，发现

该企业并未按要求披露碳排放信息，绿色江南因此请求铜陵市生态环境局核实相

关情况并予以回应。

10 月 15 日，铜陵市生态环境局回复称，六国化工未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配额管理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不适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

准则》第十九条之规定。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75 号）》

第十一条第三款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二条之规定，

六国化工为重点排污单位应依法披露碳排放信息报告。据了解，安徽省生态环境

厅于 2025 年 9 月对六国化工 2024 年度碳排放情况进行核查，但核查报告目前

尚未完成。

在后续跟进过程中，绿色江南发现六国化工的 2024 年碳排放信息已在铜陵

市生态环境局网站21上公开披露。

20 https://39.145.37.16:8081/zhhb/yfplpub_html/#/home
21 http://sthjj.tl.gov.cn/tlssthjj/c00063/pc/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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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铜陵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上公开披露的六国化工 2024 年碳排放信息

（4）企业为 2025 年温室气体排放单位

福州市、南平市及泉州市生态环境局表示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福建

省南平元禾水玻璃有限公司、石大胜华（泉州）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不属于福建

省 2024 年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是 2025 年新纳入的企业。绿色江南表示根

据政府依申请得到的回复，这 5 家在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提供的 2024 年温室气体

重点排放名单中。

后经工作人员核实，因绿色江南通过政府依申请获取的 2024 年温室气体重

点排放名单为系统直接导出，而这 5 家虽然属于 2025 年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

但在 2024 年 12 月底就已录入系统，导致导出 2024 年名单时这 5 家被一同导

出。而根据相关规定，这 5 家企业将于 2026 年对其碳排放信息进行公示。

（5）企业已停产/拆除

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回复称，经核实，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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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停业，现场已拆除清空。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宜都市分局回复如下：宜昌宜化太平洋化工有限公司已提

交碳排放相关资料，该资料目前由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受理。受理

阶段暂未出具回执，待全部受理流程完成后，相关信息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开。此

外，该企业已于 2025 年 6 月整厂拆除。

4、建议与展望

4.1 建立分级强制披露制度

在此次研究中，绿色江南发现目前仅 39 家上市公司全面披露温室气体排放、

能源消耗、减碳措施及气候目标 4 项内容，且关联企业中有 429 家关联企业未

披露碳排放数据。我们建议政府部门可以构建分级强制披露体系：对重点排放企

业（如年排放超 2.6 万吨 CO₂ 当量）要求 2030 年前全面披露以上 4 项内容；

对一般企业要求至少披露排放量与能源消耗两项基础数据。

这一分级制度可借鉴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的阶梯式

实施经验，并与我国在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中强调的“到 2035 年，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的目标22相衔接。通过实施此制度，可有效解

决当前披露率不足的问题，为化学工业企业全面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

准备。

4.2 统一披露标准并加强数据质量核查

在此次研究过程中，绿色江南发现关联企业披露的碳排放数据存在同年数据

前后矛盾、不同年份年度碳排放数据完全一致等问题，这些问题未能体现企业披

露环境信息应有的真实性与严谨性，容易致使公众对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产生

2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42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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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质疑。

因此，绿色江南建议由生态环境部牵头，结合化学工业能耗结构复杂、工艺

多样的特点，制定更具操作性的行业细化指南，明确排放边界、核算方法、排放

因子选取原则等具体要求，减少企业因理解偏差导致的数据差异。同时，鼓励第

三方机构对披露数据开展鉴证服务，并通过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数据追溯机制，确

保数据可验证、可追溯。

4.3 构建政策激励与市场机制联动体系

绿色江南自 2021 年开始关注水泥、化肥、有色金属等碳放量较高的行业的

气候信息披露状况，并发布相关研究报告23。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企业

在气候信息披露上明显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基于此，绿色江南建议通过政

策激励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提高企业披露意愿和质量。

一方面，将碳信息披露与绿色金融、税收优惠等政策挂钩，例如 2023 年上

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24，明确提出对披露质量高的

企业提供碳积分兑换、低息贷款等支持。另一方面，推动上市公司将碳信息披露

作为重要的采购评估标准，加强供应链的碳足迹管理。由“链主”企业带动上下

游企业共同提升减碳与信息披露意愿与质量，有助于构建更加稳固的绿色低碳供

应链。

4.4 完善多元共治监督机制

在本期报告中，绿色江南向 45 个政府部门投诉/致函，但目前收到 34 个回

复、监管响应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部门需优化公众监督渠道，明确和畅通公众

23 https://www.pecc.cc/section/83
24 https://www.shanghai.gov.cn/gwk/search/content/78a437ce9f7b4f30bc50b4fc11fc5d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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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环境监督权的法定途径，提升参与效能与保障。可以在现有信访、依申请公

开基础上，探索设立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专用监督平台，由监管部门负责转

办、督办，并将企业回应情况与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这样既能降低公众的监督

成本，又能将社会压力有效转化为行政监督的切入点，从而形成政府主导、企业

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有序参与的新格局。

2025 年 9 月，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宣布：到 2035 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

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 7%—10%，力争做得更好。25 这意味着未来政府

预计将提出更具雄心的减排指标。而化学工业作为高排放行业之一，应推动气候

信息披露从部分披露走向全面透明，从自愿性走向强制性，构建企业、政府、社

会三方协同的治理新格局。通过完善法规标准、强化数据核查、衔接气候目标、

拓宽监督渠道，实现化学工业气候信息披露质的飞跃，为全国碳市场扩容和行业

绿色转型奠定坚实基础，也有助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展现更大责任与担当。

特别鸣谢：蔚蓝地图对本期报告中企业环境数据信息的支持！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殷盈对本期报告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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